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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電壓開關裝置及控制裝置組裝

品－第 1 部：一般規則 
 

 
  

Low-voltage switchgear and controlgear assemblies – Part 1: General rules 

編訂說明：本草案建議案號為「建 -制 1000262」，草案編號為「 CNS 草 -制 1030078」，

係參照 IEC 61439-1:2011 編擬而成。本案依程序辦理徵求意見，敬請   惠

賜卓見。  

 

1 .  適用範圍  

備考 1.  本標準中，〝組裝品〞(參照 3.1.1)一詞係使用於低電壓開關裝置及控制裝置

組裝品。  

本標準規定低電壓開關裝置及控制裝置組裝品之定義，並說明其使用條件、構造要

求、技術特性及查證要求。  

本標準不能單獨使用於規定組裝品，或用於決定一致性。組裝品應符合 CNS __(IEC 

61439)系列之相關標準。  

僅當下列相關組裝品標準有要求時，本標準始適用於低電壓開關裝置及控制裝置組

裝品。  

─ 交流額定電壓不超過 1,000 V 或直流額定電壓不超過 1,500 V 之組裝品。  

─ 具有或不具有箱體之靜置型 (sta t ionary)或可動型組裝品。  

─ 預定使用於產生、傳輸、配電及轉換電能之組裝品及控制能消耗設備之組裝品。 

 
─ 設計供特殊使用條件 (例：在船上及軌道車輛上 )下使用之組裝品 (若已符合其他

相關特定要求 )。  

CNS 草-制 103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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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 2.  有關船用組裝品之補充要求，參照 IEC 60092-302。  

─ 設計供機器之電氣設備用之組裝品 (若已符合其他相關特定要求 )。  

備考 3.  有關構成機器之一部分的組裝品之補充要求，參照 IEC 60204。  

本標準適用於所有組裝品，無論該組裝品係在一次性基礎上設計、製造及查證，或

完全標準化並量產。  

可由原始製造廠商 (參照 3.10.1)以外之廠商進行製造及 /或組裝。  

本標準不適用於個別裝置及獨立性 (sel f- con tained)組件，例：電動機啟動器、熔線

開關、電子設備等，其可符合相關產品標準。  

 
2 .  引用標準  

下列標準因本標準所引用，成為本標準之一部分。有加註年分者，適用該年分之版

次，不適用於其後之修訂版 (包括補充增修 )。無加註年分者，適用該最新版 (包括補

充增修 )。  

IEC 60068-2-2:2007 Environmental test ing – Par t 2-2:  Tests – Test  B:  Dry heat  

IEC 60068-2-11:1981 Basic environmental test ing procedures – Par t 2-11:  Tests –  

Test  Ka:  Sal t mist  

IEC 60068-2-30:2005 Environmental test ing – Par t 2-30:  Tests – Test  Db:  Damp 

heat , cycl ic (12 + 12 h cycle)  

IEC 60073:2002 Basic and safet y pr inciples for  man -machine in ter face,  

marking and ident i ficat ion  – Coding pr inciples for  

indicator s and actuator s  

IEC 60085:2007 Elect r ical  in sula t ion – Thermal evaluat ion  and designat ion  

IEC 60216 (a l l  par ts) Elect r ical  in sula t ing materia ls – Proper t ies of thermal  

endurance 

IEC 60227-3:1993 Pol yvin yl  ch lor ide insula ted cables of r a ted vol tages up to 

and including 450/750 V – Par t 3: Non-sheathed cables for  

fixed wir ing 

IEC 60245-3:1994 Rubber  in sula ted cables – Rated vol tages  up to and 

including 450/750 V – Par t 3: Heat  r esistant  si lic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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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ulated cables 

IEC 60245-4:1994 Rubber  in sula ted cables – Rated vol tages  up to and 

including 450/750 V – Part  4: Cords and flexible  cables  

IEC 60364 (a l l  par ts) Low-vol tage elect r ical  in stal la tions 

IEC 60364-4-41:2005 Low-vol tage elect r ical  in stal la tions – Par t 4-41:  Protect ion  

for  safet y – Protect ion  against  elect r ic shock 

IEC 60364-4-44:2007 Low-vol tage elect r ical  in stal la tions – Par t 4-44:  Protect ion  

for  safet y – Prot ect i on  against vol tage distu rbances and 

elect romagnet ic disturbances 

IEC 60364-5-52:2009 Low-vol tage el ect r ical  in stal lat ions – Part  5-52:  Select ion  

and erect ion  of elect r ical  equipmen t  – Wir ing systems 

IEC 60364-5-53:2001 Elect r ical  in stal lat ions of bui ldings – Par t  5-53:  Select ion  

and erect ion  of elect r ical  equipmen t – Isola t ion , swi tch ing 

and con trol  

IEC 60364-5-54:2011 Low-vol tage el ect r ical  in stal lat ions – Part  5-54:  Select ion  

and erect ion  of elect r ical  equipment  – Ear thing 

arrangements and protect i ve conductor s  

IEC 60439 (a l l  par ts) Low-vol tage switchgear  and con trolgear assembl ies  

IEC 60445:2010 Basic and safet y pr inciples for  man -machine in ter face,  

marking and iden t i ficat ion  – Iden ti ficat ion  of equipmen t  

terminals,  conductor  terminations and conduct or s  

IEC 60447:2004 Basic and safet y pr inciples for  man -machine in ter face,  

marking and iden t i ficat ion  – Actuat ing principles 

IEC 60529:1989 Degrees of protect ion  provided by encl osures (IP Code) ( 1 )  

IEC 60664-1:2007 Insula tion  coordinat ion for  equipmen t  wi th in low-vol tage 

systems – Par t  1:  Pr inciples,  r equiremen ts and tests  

 
註 ( 1 )  1 .1 版 (2001 年 )之合訂本包括 IEC 60529 (1989)及其修正版 1 (1999)。  

IEC 60695-2-10:2000 Fire Hazard test ing – Par t  2-10:  Glowing/hot -wi re based test  

methods – Glow-wire apparatus and common test  procedure 

IEC 60695-2-11:2000 Fire hazard test ing – Part  2-11: Glowing/hot -wire based tes t  

methods – Glow-wire flammabi l i ty test  method for  

end-products 

IEC 60695-11-5:2004 Fire hazard test ing – Par t  11-5:  Test  flames – Needle- flame 

test  method – Apparatus, confi rmatory test  arr angement and 

guidance 

IEC 60865-1:1993 Shor t -ci r cui t curren ts – Calcula t ion of effect s – Part  1:  

Defin i t ions and calcula t ion methods 

IEC 60890:1987 A method of temperature-r ise assessmen t  by extrapolat ion  

for  par tia l ly typet ested assemblies (PTTA) of low-vol tage 

switchgear  and con trolgear  

IEC 60947-1:2007 Low-vol tage swit chgear and con trolgear  – Par t 1: General 



－4－ 

 

C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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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1000-4-2:2008 Elect romagnet ic compat ibi l i ty (EMC) – Par t 4-2: Test ing and 

measuremen t techn iques – Elect rosta t ic discharge immunit y 

test  

IEC 61000-4-3:2006 Elect romagnet ic compat ibi l i ty (EMC) – Par t 4-3: Test ing and 

measuremen t techn iques – Radiated,  radio fr equency,  

elect romagnet ic field immunity test  ( 2 )  

IEC 61000-4-4:2004 Elect romagnet ic compat ibi l i ty (EMC) – Par t 4-4: Test ing and 

measuremen t techn iques – Elect r ical  fast  transien t /bur st  

immunity test  

IEC 61000-4-5:2005 Elect romagnet ic compat ibi l i ty (EMC) – Par t 4-5: Test ing and 

measuremen t  techniques – Surge immunity test  

IEC 61000-4-6:2008 Elect romagnet ic compat ibi l i ty (EMC) – Par t 4-6: Test ing and 

measuremen t  techniques – Immunity to conducted  

disturbances,  induced by r adio-fr equency fields  

IEC 61000-4-8:2009 Elect romagnet ic compat ibi l i ty (EMC) – Par t 4-8: Test ing and 

measuremen t techniques – Power  fr equency magnet ic field  

immunity test  

IEC 61000-4-11:2004 Elect romagnet ic compat ibi l i ty (EMC) – Par t 4-11:  Test ing 

and measurement  techn iques – Vol tage dips,  shor t 

interrupt ions and vol tage var ia t ions immunity tests  

IEC 61000-4-13:2002 Elect romagnet ic compat ibi l i t y (EMC) – Par t  4-13:  Test ing 

and measuremen t  techniques – Harmonics and 

interharmonics including mains signal l ing a t a .c. power  por t ,  

low- frequency immunity test s ( 3 )  

IEC 61000-6-4:2006 Elect romagnet ic compat ibi l i ty (EMC) – Par t 6-4:  Gener ic 

standards – Emission  standard for  industr ia l environments ( 4 )  

IEC 61082-1 Preparat ion of documents used in elect rotechnol ogy – Par t  

1:Rules 

IEC 61180 (a ll  parts)  High-vol tage test  techniques for  low-vol tage equ ipmen t  

 
註 ( 2 )  3 .2 版 (2010 年 )之合訂本包括 IEC 61000-4-3 (2006)及其修正版 1 (2007)及修

正版 2 (2010)。  

註 ( 3 )  1 .1 版 (2009 年 )之合訂本包括 IEC 61000-4-13 (2002)及其修正版 1 (2009)。  

註 ( 4 )  3 .1 版 (2011 年 )之合訂本包括 IEC 61000-6-4 (2006)及其修正版 1 (2010)。  

IEC/TS 61201:2007 Use of conven t ional touch  vol tage l imi ts – Appl icat ion  guide 

IEC 61439 (a l l  par ts) Low-vol tage switchgear  and con trolgear assembl ies  

IEC 62208 Empty encl osures for  low-vol tage switchgear  and 

con trolgear  assemblies – General  r equiremen ts 

IEC 62262:2002 Degrees of prot ect i on  provided by enclosures for  elect r ic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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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pmen t  against  external  mechan ical  impacts (IK code)  

IEC 81346-1 Industr ial  systems,  in sta l lat ions and equipmen t and 

industr ia l products – Structuring pr inciples and r eference 

designat ions – Par t  1: Basic rules 

IEC 81346-2 Industr ial  systems,  in sta l lat ions and equipmen t and 

industr ia l products – Structuring pr inciples and r eference 

designat ions – Par t  2:  Classi ficat ion  of object s and codes for  

classes 

CISPR 11:2009 Industr ial ,  scien t i fic and medical  equipmen t – 

Radio- fr equency disturbance character isti cs – Limits and 

methods of measuremen t5 

CISPR 22 In format ion  technology equipmen t  – Radi o disturbance 

character ist ics – Limits and methods of measuremen t  

ISO 178:2001 Plast ics – Determinat ion of flexural  proper t ies  

ISO 179 (a l l  par ts) Plast ics – Determinat ion of Charpy impact  st r ength  

ISO 2409:2007 Paints and varn ishes – Cross-cut  test  

ISO 4628-3:2003 Paints and varn ishes – Evaluat ion  of degradat ion of  

coat ings – Designation  of quan t i ty and size of defects,  and 

of in tensity of un iform changes in  appearance – Par t  3:  

Assessm en t  of degree of rust ing  

ISO 4892-2:2006 Plast ics – Methods of exposure to laborator y l igh t  sources –  

Par t 2:  Xenonarc lamps 

 
註 ( 5 )  5 .1 版 (2010 年 )之合訂本包括 CISPR 11 (2009)及其修正版 1 (2010)。  

 

 

 

 
3.  用語及定義  

下列用語及定義適用於本標準。  

3.1 一般用語  

3 .1.1 低 電 壓 開 關 裝 置 及 控 制 裝 置 組 裝 品 (組 裝 品 )( low-voltage switchgear and 

controlgear (ASSEMBLY))  

1 個或多個低電壓開關裝置及控制裝置組裝品連同關聯之控制、量測、發出訊號、

保護、調節設備，與所有內部電器及機械互連及結構零件之組合。  

 
3 .1.2 組裝品系統 (ASSEMBL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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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系列之機械或電器組件 (箱體、匯流排、功能性單元等 )。如原始製造廠商之

定義，可依原始製造廠商說明書組裝，以產出各種組裝品。  

 
 

3.1.3 (組裝品之 )主電路 (main c ircuit  (of  an ASSEMBLY))  

為一種電路，包含組裝品內所有傳送電能之導電零件。  

[ IEC 60050-441:1984, 441-13-02] 

 

 
3 .1.4 輔助電路 (auxi l iary c ircuit)  

為一種電路 (非為主電路 )，包括組裝品內供控制、量測、發出訊號、調節及處

理資料用之所有導電零件。  

備考：組裝品之輔助電路包括開關操作裝置之控制電路及輔助電路。  

[ IEC 60050-441:1984, 441-13-03，修正版 ]  

 

 
3 .1.5 匯流排 (busbar)  

低阻抗之導體，數個電路可分別連接至此導體。  

備考：〝匯流排〞一詞並不預先假定導體之幾何形狀、大小或尺寸。  

 
3 .1.6 主匯流排 (main busbar)  

一種匯流排，1 個或數個配電匯流排及 /或內向與外向單元可可連接至此匯流排。 

 

 
3 .1.7 配電匯流排 (distr ibuti on busbar)  

在 1 個區段內之匯流排，其連接至主匯流排，並對外向單元供電。  

備考：連接於功能性單元與匯流排之間的導體，不視為配電匯流排之一部分。  

 
3 .1.8 功能性單元 (functional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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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組裝品之一部分，由所有電氣及機械元件組成，包括能執行相同功能之開關

操作裝置。  

 
備考：連接至功能性單元，但在其分隔室或閉合之保護空間之外的導體 (例：連

接至共同分隔室之輔助電纜 )，不視為能形成功能性單元之一部分。  

 
3 .1.9 內向單元 ( incoming unit)  

一種功能性單元，電能通常係透過此單元饋入至組裝品中。  

 
3.1.10 外向單元 (outgoing unit)  

一種功能性單元，電能通常係透過此單元供應至 1 個或多個外部電路中。  

 

 
3.1.11 短路保護裝置 (short-c ircuit  protective  device ,  SCPD)  

用於保護電路或電路之一部分的裝置，其係藉由中斷短路電流之方式，以防止

短路電流。  

[CNS 14816-1 之 2.2.21]  

 
3.2 組裝品之構造單元 (constr uctional  unit s of  ASSEMBLIES)  

3.2.1 固定式零件 (f ixed part)  

一種零件，其包括在共用支撐物上組裝及配線之組件，且其係設計供固定式安

裝之用。  

 
3.2.2 可動零件 (removable  part)  

一種零件，其包括在共用支撐物上組裝及配線之組件，在此零件所連接之電路

可能帶電之情況下，其將完全從組裝品中移除並替換。  



－8－ 

 

CNS  

 
3.2.3 連接之位置 (connected posit i on)  

當可動零件基於其預定功能而完全連接時之位置。  

 
3.2.4 移除之位置 (removed posit ion)  

當可動零件位於組裝品外部且在機械與電氣方面與組裝品分離時之位置。  

 
3.2.5 插入互鎖 ( insertion interlock)  

防止可動零件導入至非該可動零件預定位置之一種裝置。  

 
3.2.6 固定式連接 (f ixed connection)  

藉由工具連接或切離之連接。  

 
3.2.7 區段 (section)  

2 個連續垂直劃分 (del ineat ion )之間的組裝品之構造單元。  

 
3.2.8 次區段 (sub-section)  

於 1 個區段中， 2 個連續水平或垂直劃分 (del ineat ion )之間的組裝品之構造單

元。  

 
3.2.9 分隔室 (compartment)  

除互連、控制或通風所必要之開口以外被封閉之區段或次區段。  

 
3.2.10 運送單元 (transport unit)  

組裝品或整個組裝品中，適合運送而無須拆卸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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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 擋門 (shutter)  

能於下列位置之間移動之零件。  

─ 容許可動零件之接點與固定接點嵌合之位置。  

─ 變成蓋板或隔板之一部分而能遮蔽固定接點之位置。  

[ IEC 60050-441:1984, 441-13-07，修正版 ]  

 
3.3 組裝品之外部設計 (external  design of ASSEMBLIES)  

3.3.1 開放型組裝品 (open-type ASSEMBLY) 

一種組裝品，其由支撐電氣設備之結構所組成，該電氣設備之帶電零件為可接

近式。  

 
3.3.2 前封閉型組裝品 (dead-front ASSEMBLY) 

具前蓋板之開放型組裝品；可從前方以外之方向接近帶電零件。  

 
3.3.3 封閉型組裝品 (enclosed ASSEMBLY) 

除了裝設面以外，所有各側皆封閉之組裝品，可提供界定之保護等級。  

 
3.3.4 櫃型組裝品 (cubicle-type ASSEMBLY) 

落地式之封閉型組裝品，其可包含數個區段、次區段或分隔室。  

 
3.3.5 多櫃型組裝品 (multi -c ubicle-type ASSEMBLY) 

若干以機械式連結之櫃型組裝品的組合。  

 
3.3.6 桌上型組裝品 (desk-type ASSEMBLY) 

具有水平或傾斜面板或具上述兩種組合之封閉型組裝品，其含有控制、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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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號儀器等。  

 
3.3.7 箱型組裝品 (box-type ASSEMBLY) 

一種封閉型組裝品，其係預定裝設在垂直平面上。  

 
3.3.8 多箱型組裝品 (multi -box-type ASSEMBLY) 

以機械式連結在一起之箱型組裝品的組合，其具有或不具有共同支撐架，透過

毗鄰之面的開口，使其電氣連接通過 2 個相鄰之箱。  

 
3.3.9 壁掛式表面型組裝品 (wal l -mounted surface type ASSEMBLY ) 

供安裝在牆面上之組裝品。  

 
3.3.10 壁掛式凹入型組裝品 (wal l -mounted recessed type ASSEMBLY ) 

供安裝在牆凹處之組裝品，其箱體並不支撐上方之牆部分。  

 
3.4 組裝品之結構零件 (structural  parts of  ASSEMBLY) 

3.4.1 支撐結構 (supporting structure)  

形成組裝品之一部分的結構，其係設計用於支撐組裝品之各種組件及任何箱

體。  

 
3.4.2 裝設結構 (mounting str ucture)  

未形成組裝品之一部分的結構，其係設計用於支撐組裝品。  

 
3.4.3 裝設板 (mounting plate)  

設計用於支撐各種組件並適合安裝在組裝品中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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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裝設架 (mounting frame)  

設計用於支撐各種組件並適合安裝在組裝品中之骨架。  

 
3.4.5 箱體 (enclosure)  

提供適合於預定應用所需之保護型式及保護等級的遮蓋物。  

[ IEC 60050-195:1998, 195-02-35] 

 
3.4.6 蓋板 (cover)  

組裝品之箱體的外部部位。  

 
3.4.7 門 (door)  

鉸鏈式或滑動式外蓋。  

 
3.4.8 可動外蓋 (removable  cover)  

設計用於閉合外部箱體中之開口的外蓋，且在進行某些操作及維護工作時，可

予移除。  

 
3.4.9 外蓋板 (cover plate)  

組裝品之一部分，其係用於封閉外部箱體中之開口，且係以螺釘或類似工具夾

持於適當處。  

備考 1.  在設備運轉使用後，通常不予移除外蓋板。  

備考 2.  外蓋板可具有電纜入口。  

 
3.4.10 隔板 (parti t ion)  

分隔室之箱體的一部分，用於與其他分隔室分隔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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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 障壁 (barrier)  

提供保護的部位，防止與任何正常接近方向直接接觸。  

[ IEC 60050-195:1998, 195-06-15，修訂版 ]  

 

 
3.4.12 障礙物 (obstacle)  

用於防止非蓄意直接接觸之部位，但非以蓄意之動作防止直接接觸。  

[ IEC 60050-195:1998, 195-06-16，修訂版 ]  

備考：障礙物係供防止與帶電零件意外接觸，但非刻意繞過障礙物之蓄意接

觸。障礙物係供保護技術人員或指導人員，但非供保護一般人員。  

 
3.4.13 端子屏蔽 (terminal  shie ld)  

用於閉合端子，並提供防止人員或物體接近帶電零件之界定保護等級的零件。 

 
3.4.14 電纜入口 (cable entry)  

具有開口之部位，容許電纜通過並進入組裝品內。  

 
3.4.15 封閉型保護空間 (enclosed protected space ) 

用於封閉電氣組件之組裝品零件，且其提供界定之保護，防止外部影響及與帶

電零件接觸。  

 
3.5 組裝品之安裝條件 (condition of  instal lation of  ASSEMBLIES)  

3.5.1 供屋外安裝之組裝品 (ASSEMBLY for indoor instal lation) 

設計供使用於 7.1 所規定之屋內使用的正常使用條件下之組裝品。  

 
3.5.2 供屋內安裝之組裝品 (ASSEMBLY for outdoor i nstal 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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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供使用於 7.1 所規定之屋外使用的正常使用條件下之組裝品。  

 
3.5.3 靜置型組裝品 (stationary ASSEMBLY) 

係設計固定於某安裝位置 (例：地板或牆 )並於此位置使用之組裝品。  

 
3.5.4 可動型組裝品 (movable  ASSEMBLY) 

能輕易從某些使用位置移至另一位置之組裝品。  

 
3.6 絕緣特性 ( insulation characterist ics)  

3.6.1 空間距離 (c learance) 

在 2 個導電零件之間，沿著此等導電零件之間最短路徑所拉直之線的距離。  

[ IEC 60050-441:1984, 441-17-31] 

 
3.6.2 沿面距離 (creepage distance)  

兩個導體之間，沿著固體絕緣材料表面之最短距離。  

[ IEC 60050-151:2001, 151-15-50] 

備考： 2 片絕緣材料之間的接合處，視為表面之部位。  

 
3.6.3 過電壓 (overvoltage)  

峰值超過正常操作條件下最大穩態電壓之相對應峰值的任何電壓。  

[ IEC 60664-1:2007 之 3.7 定義 ]  

 
3.6.4 暫時過電壓 (temporary overvol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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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頻下，持續時間相對較長 (數秒 )之過壓。  

[ IEC 60664-1:2007 之 3.7.1 定義，修訂 ]  

 
3.6.5 暫態過電壓 (transient overvoltage)  

持續時間 (數 ms 或更短 )之過壓，其為振盪或非振盪，通常為高阻尼。  

[ IEC 60050-604:1987， 604-03-13] 

 
3.6.6 商頻耐電壓 (power-frequency withstand voltage)  

在規定之試驗條件下，不會造成擊穿之商頻正弦電壓的均方根值。  

[ IEC 60947-1:2007 之 2.5.56 定義 ]  

備考：商頻耐電壓等於 IEC 60664-1 之短期暫時過壓。  

 
3.6.7 衝擊耐電壓 ( impul se  withstand voltage)  

具有規定之形狀及極性的衝擊電壓之最高峰值，其在規定條件下，不會造成絕

緣擊穿。  

[ IEC 60664-1:2007 之定義 3.8.1]  

 
3.6.8 污染 (pol luti on)  

添加任何固體、液體或氣體異物，並造成電介質強度或絕緣物表面電阻率下降。 

[ IEC 60664-1:2007 之定義 3.11] 

 



 －15－ 

 

CNS  

 
3.6.9 (環境條件之 )污染等級 (pol l ution degree (of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以導電性或吸濕性粉塵、游離氣體或鹽之量為基礎，並以及相對溼度及其現象

的發生頻度為基準所決定的號碼，此現象會造成在空氣中吸濕或凝露，導致介

電強度及 /或絕緣物表面電阻率降低。  

備考 1.  暴露設備的污染等即可不同於提供外殼或內部加熱方法防止其吸濕或

凝露的處於宏觀環境的設備污染等級。  

備考 2.  關於本標準之目的，污染等級為微環境。  

[ IEC 60947-1:2007 之定義 2.5.58]  

 
3.6.10 (空 間 距 離 或 沿面 距 離 之 )微 環 境  (micro-environment (of  a c learance or  

creepage distance))  

絕緣之直接環境，其尤其會影響沿面距離之尺寸。  

備考：  沿面距離或空間距離之微環境及非組裝品或組件之環境決定在絕緣之

影響。微環境可較組裝品或組件之環境更佳或更差。  

[ IEC 60664-1:2007 之定義 3.12.2，修訂 ]  

 
3.6.11 (電 路或電氣 系統內之 )過電壓類 別 (overvoltage category (of  a c ircuit  or 

within an e lectrical system)) 

以限制 (或控制 )電路 (或具不同標稱電壓之電氣系統 )中所發生之預期暫態過電

壓為基礎，並依據取決於影響過電壓所採用之方法的傳統號碼。  

備考：  在電氣系統中，從一過電壓類別至較低過電壓類別之轉換，係藉由符合

介面要求之適當工具 (例：能吸收、消耗或轉移相聯結之突波電流能量

的過電壓保護器或串 /並聯阻抗配置 )所獲得，將暫態過電壓值降至所希

望之較低過電壓類別。  

[ IEC 60947-1:2007 之定義 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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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2 突波吸收器；突波保護裝置 SPD (surge arrester;  surge protective  device )  

一種裝置，係設計用於保護電氣設備，防止高暫態過電壓，並用於限制續流電

流之持續時間及振幅。  

[ IEC 60947-1:2007 之定義 2.2.22] 

 
3.6.13 絕緣協調 ( insulation co-ordinati on) 

電氣設備之絕緣特性，一方面與預期過電壓及過電壓保護設備之特性有關，一

方面與預期微觀環境及污染保護方式有關。  

[ IEC 60947-1:2007 之定義 2.5.61，修訂 ]  

 
3.6.14 異質 (非均勻 )場  ( inhomogeneous (non-uniform) f ie ld)  

於電極間，電壓梯度不為恆定之電場。  

[ IEC 60947-1:2007 之定義 2.5.63]  

 
3.6.15 電痕 (tracking) 

固體絕緣材料表面上，由於電應力及電解污染之聯合作用下，逐漸形成導電通

路之過程。  

[ IEC 60947-1:2007 之定義 2.5.64]  

 

 
3.6.16 比較電痕指數 CTI (comparative  tracking index) 



 －17－ 

 

CNS  

材料承受 50 滴指定之試驗溶液而未形成電痕的最高電壓值，以 V 表示。  

備考：  每一試驗電壓值及 CTI 宜為 25 之倍數。  

[ IEC 60947-1:2007 之定義 2.5.65，修訂 ]  

 
3.6.17 迅裂放電 (disrupti ve  discharge) 

在電氣應力下，與絕緣失效有關之現象。在此現象中，放電完全橋接受試驗之

絕緣，使電極之間的電壓降至零或幾乎為零。  

備考 1.  固體電介質內之迅裂放電使電介質強度產生永久性損失；在液體或氣體

電介質中，損失可僅為暫時性。  

備考 2.  〝火花 (sparkover )〞一詞係用於當迅裂放電發生在氣體或液體電介質

時。  

備考 3.  〝閃絡 (flashover )〞一詞係用於當迅裂放電發生在氣體或液體媒介中之

電介質表面時。  

備考 4.  〝擊穿放電 (puncture)〞一詞係用於當迅裂放電發生在固體電介質內時。 

 
3.7 防電擊之保護 (protection against  e lectric  shock) 

3.7.1 帶電零件 ( l ive  part)  

在正常操作中預期會通電之導體或導電部位，包括中性導體，但傳統上不包括

PEN 導體。  

備考：此用語並不一定意味有電擊之風險。  

[ IEC 60050-195:1998, 195-02-19，修訂 ]  

 
3.7.2 危險帶電零件 (hazardous l ive  part)  

在某些情況下，會產生有害之電擊的帶電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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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0050-195:1998, 195-06-05] 

 
3.7.3 暴露性導電零件 (exposed conductive  part)  

組裝品之導電零件，其可能會被接觸且正常中不帶電，但在故障情況下可能會

成為危險之帶電零件。  

[ IEC 60050-826:2004, 826-12-10，修訂 ]  

 
3.7.4 保護性導體 (protective  conductor) (識別： PE) 

提供安全性用途 (例：防電擊之保護 )之導體。  

[ IEC 60050-826:2004, 826-13-22] 

備考：舉例而言，保護性導體在電性上可連接下列零件。  

－暴露性導電零件。  

－外部導電零件。  

－主接地端子。  

－接地電極。  

－電源或人造中性點之接地點。  

 
 

3.7.5 中性導體 (neutral  conductor N) 

在電性上連接至中性點，並能促進電能分配之導體。  

[ IEC 60050-195:1998, 195-02-06，修訂 ]  

 
3.7.6 保護接地中性導體 (PEN condu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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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保護接地導體與中性導體兩者之功能的導體。  

[ IEC 60050-195:1998, 195-02-12] 

 
3.7.7 故障電流 (fault  current)  

因絕緣故障、絕緣橋接或電路之不正確連接所產生之電流。  

 
3.7.8 基本保護 (basic  protection) 

在無故障情況下防止電擊之保護。  

[ IEC 60050-195:1998, 195-06-01] 

備考：  基本保護係用於防止與帶電零件接觸，且一般對應於防止直接接觸之保

護。  

 
3.7.9 基本絕緣 (basic  insulation) 

危險帶電零件之絕緣，其提供基本保護。  

[ IEC 60050-195:1998, 195-06-06] 

備考：此概念不適用於功能性用途所專用之絕緣。  

 
3.7.10 故障保護 (fault  protection) 

在單一故障條件下 (例：基本絕緣失效 )，防止電擊之保護。  

[ IEC 60050-195:1998, 195-06-02，修訂 ]  

備考：  故障失效一般係相對應於防止直接接觸之保護，主要與基本絕緣之失效

有關。  

 
3.7.11 超低電壓 ELV (extra-low voltage) 

不超過 IEC 61201 所規定之相關電壓限制的任何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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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2 技術人員 (skil led person) 

具相關教育及經驗，能察知危險並避開電所產生之危險的人員。  

[ IEC 60050-826:2004, 826-18-01] 

 
3.7.13 指導人員 ( instructed person) 

獲技術人員充分告知或監督而能察知危險，並能避開電所產生之危險的人員。 

[ IEC 60050-826:2004, 826-18-02] 

 
3.7.14 一般人員 (ordinary person) 

既非技術人員，亦非指導人員之人員。  

[ IEC 60050-826:2004, 826-18-03] 

 
3.7.15 獲授權人員 (authorized person) 

技術人員或指導人員，其獲授權執行指定之工作。  

 
3.8 特性 (characterist ics)  

3.8.1 標稱值 (nominal  val ue) 

用於標明並識別組件、裝置、設備或系統之量值。  

備考：標稱值一般為四捨五入值。  

[ IEC 60050-151:2001, 151-16-09] 

 
3.8.2 限制值 ( l imiting value) 

於組件、裝置、設備或系統之規格中的最大或最小可容許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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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0050-151:2001, 151-16-10] 

 
3.8.3 額定值 (rated value) 

針對規格用途而使用、為規定之組件、裝置、設備或系統之操作條件組所建立

之量值。  

[ IEC 60050-151:2001, 151-16-08] 

 
3.8.4 定額 (rating) 

額定值及操作條件之集合。  

[ IEC 60050-151:2001, 151-16-11] 

 
3.8.5 電氣系統之標稱電壓 (nominal  voltage (of  an e lectrical  system)) 

用於標明或識別電氣系統所使用之電壓的近似值。  

[ IEC 60050-101:1985, 601-01-21，修訂 ]  

 
3.8.6 短路電流 I c  (short-c ircuit  current)  

因電路中之故障或錯誤連接，而導致之短路所產生的過電流。  

[ IEC 60050-441:1985, 441-11-07] 

 
3.8.7 預期短路電流 I c p  (prospective  short-c ircuit  c urrent)  

若電源導體至電路間，以可予忽略阻抗之導體儘可能置於接近組裝品電源端子

之處予以短路時，會流過之電流的均方根值 (參照 10.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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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 切離電流；允通電流 (cut-off  c urrent,  let -through current)  

在開關操作裝置或熔線之啟斷操作期間所達到之最大瞬間電流值。  

備考：當開關操作裝置或熔線在未達到電路預期峰值電流之情況下操作時，此

概念尤其重要。  

[ IEC 60050-441:1984, 441-17-12] 

 
3.8.9 電壓定額 (voltage ratings)  

3.8.9.1 額定電壓 Un  (rated voltage) 

組裝品之主電路所設計連接之交流 (均方根 )或直流電氣系統的最高標稱電

壓。此電壓係由組裝品製造廠商所宣告。  

備考 1.  在多相電路中，其為相間之電壓。  

備考 2.  忽略暫態。  

備考 3.  由於可容許之系統許可差，供應電壓值可超過額定電壓值。  

 
3.8.9.2 (組裝品電路之 )額定操作電壓 U e  (rated operational  voltage (of  a c ircuit  of  an  

ASSEMBLY)) 

由組裝品製造廠商所宣告之電壓值，其與額定電流共同決定其應用。  

備考：在多相電路中，其為相間之電壓。  

 
3.8.9.3 額定絕緣電壓 U i  (rated insulati on vol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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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裝品製造廠商對設備或設備之一部分所指定之均方根耐電壓值，其描述絕緣

耐受能力之特性。  

[ IEC 60664-1:  2007 之 3.9.1，修訂 ]  

備考 1.  在多相電路中，其為相間之電壓。  

備考 2.  額定絕緣電壓不必然等於設備之額定操作電壓，額定操作電壓主要與

功能表現有關。  

 
3.8.9.4 額定衝擊耐電壓 U i m p  (rated impulse  withstand voltage)  

組裝品製造廠商所宣告之衝擊耐電壓值，其描述所規定之絕緣耐受能力反抗暫

態過電壓之特性。  

[ IEC 60664-1:  2007 之 3.9.2，修訂 ]  

 

 
3.8.10 電流定額 (current ratings)  

3.8.10.1 額定電流 (rated current)  

由組裝品製造廠商所宣告之電流值，其係在規定之條件下所能承載，而不會使

組裝品各零件之溫升超過限制值。  

備考：有關組裝品之額定電流，參照 5.3.1。有關電路之額定電流，參照 5.3.2。 

 
3.8.10.2 額定峰值耐電流 Ip k  (rated peak withstand cur rent)  

在規定之條件下所能耐受之峰值短路電流值，其係由組裝品製造廠商宣告。  

 
3.8.10.3 額定短時間耐電流 I c w  (rated short-t ime withstand current)  

在規定之條件下所能耐受之短時間電流均方根值，其係由組裝品製造廠商宣

告，並以電流及磁間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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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0.4 額定限制短路電流 I c c  (rated conditional  short-c ircuit  current)  

在規定之條件下所能耐受之預期短路電流值，其耐受時間為短路保護裝置之總

操作時間 (清除時間 )，且此值係由組裝品製造廠商宣告。  

備考：短路保護裝置可為組裝品之一部分，或可為獨立單元。  

 
3.8.11 額定多樣性因數 RDF (rated diversi ty factor) 

額定電流之標么值，其由組裝品製造廠商指定，係在考量相互熱影響下，組裝

品之外向電路所能連續且同時承載至此電流值。  

 
3.8.12 額定頻率 fn (rated frequency)  

電路所設計使用之頻率值，其係由組裝品製造廠商宣告，且代表操作條件。  

備考：可對電路指定若干或某一範圍之額定頻率，或針對交流及直流兩者額定。 

 
3.8.13 電磁相容性 EMC (electromagnetic  compati bi l i ty )  

備考：有關 EMC 之相關用語及定義，參照附錄 J 之 J.3.8.13.1 至 J.3.8.13.5。  

 
3.9 查證 (verif ication)  

3.9.1 設計查證 (design verif ication)  

於組裝品樣本或組裝品零件上所進行之查證，其用以顯示該設計符合相關組裝

品標準之要求。  

備考：設計查證可包含 1 個或多個等效方法，參照 3.9.1.1、 3.9.1.2 及 3 . 9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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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1 查證試驗 (verif ication test)  

於組裝品樣本或組裝品零件上所進行之試驗，其用以查證該設計符合相關組

裝品標準之要求。  

備考：查證試驗相當於型式試驗。  

 
3.9.1.2 查證比較 (verif ication comparison)  

對於組裝品或組裝品零件，以經試驗查證過之參考設計，對所提議之設計所

進行之結構比較。  

 
3.9.1.3 查證評鑑 (verif ication assessment)  

對施於組裝品樣本或組裝品零件之嚴格設計規則或計算所進行的設計查證，

其用以顯示該設計符合相關組裝品標準之要求。  

 
3.9.2 例行查證 (routi ne verif ication)  

於製造期間及 /或製造後對每一組裝品所執行之查證，其用以確認是否符合相關

組裝品標準之要求。  

 
3.10 製造廠商 /使用者 (manufacturer/user)  

3.10.1 原始製造廠商 (original  manufacturer) 

已依相關組裝品標準對組裝品進行原始設計及相關查證之組織。  

 
3.10.2 組裝品製造廠商 (ASSEMBLY manufacturer)  

對完整之組裝品負責的組織。  

備考：組裝品製造廠商與原始製造廠商可為不同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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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 使用者 (user)  

會指定、購買、使用及 /或操作組裝品之團體，或代其行事之個人。  

 
4.  符號及縮寫  

依字母順序排列之用語與其符號、縮寫及第 1 次出現之節次的列表如下。  

 

 
 
符號 /縮寫  用語  節次  

CTI 相對電痕指數  3 .6.17 

ELV 超低電壓  3 .7.11 

EMC 電磁相容性  3 .8.13 

f n  額定頻率  3 .8.12 

I c  短路電流  3 .8.6 

I c c  額定限制短路電流  3 .8.10.4 

I c p  預期短路電流  3 .8.7 

I c w  額定短時間耐電流  3 .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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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組裝品之額定電流  5 .3.1 

In c  電路之額定電流  5 .3.3 

Ip k  額定峰值耐電流  3 .8.10.2 

N 中性導體  3 .7.5 

PE 保護性導體  3 .7.4 

PEN PEN 導體  3 .7.6 

RDF 額定多樣性因數  3 .8.11 

SCPD 短路保護裝置  3 .1.11 

SPD 突波保護裝置  3 .6.12 

U e  額定操作電壓  3 .8.9.2 

U i  額定絕緣電壓  3 .8.9.3 

U i mp  額定衝擊耐電壓  3 .8.9.4 

Un  額定電壓  3 .8.9.1 

 
5.  介面特性  

5 .1 一般  

組裝品特性應確保與所連接之電路的定額及安裝條例具有相容性，且應使用 5.2

至 5.6 所識別準則由製造廠商宣告。  

 
5.2 電壓定額  

5 .2.1 (組裝品之 )額定電壓 (Un)  

額定電壓應至少等於電氣系統之標稱電壓。  

 
5.2.2 (組裝品電路之 )額定操作電壓 (U e)  

任何電路之額定操作電壓不應小於其所連接之電氣系統的標稱電壓。  

若與組裝品額定電壓不同時，應聲明合適之電路額定操作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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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組裝品電路之 )額定絕緣電壓 (U i )  

組裝品電路之額定絕緣電壓係與電介質試驗電壓及沿面距離有關之電壓值。  

電路之額定絕緣電壓應等於或高於相同電路中對 Un 及 U e 所指定之值。  

備考：關於從 IT 系統所衍生之單相電路，其額定絕緣電壓宜至少等於供應電壓

之相間電壓。  

 
5.2.4 (組裝品之 )額定衝擊耐電壓 (U i m p)  

額定衝擊耐電壓應等於或高於對暫態過電壓所聲明之值，該暫態過電壓係出現

在電路所設計連接之電器系統中。  

備考：有關額定衝擊耐電壓之首選值，如附錄 G 表 G. 1 所示。  

 
5.3 電流定額  

5 .3.1 (組裝品之 )額定電流 (In A)  

組裝品之額定電流應小於下列值。  

－  並聯操作之組裝品內的內向電路 ( incoming ci r cui t )之額定電流總和。  

－  主匯流排在特別組裝品配置中所能配電之總電流。  

應在個別組面之溫升未超過 9.2 所規定之限制下承載此電流。  

備考 1.  內向電路之額定電流可低於安裝在組裝品內之內向裝置的額定電流 (依

個別裝置標準 )。  

備考 2.  本文所述之主匯流排為單匯流排，或為正常連接使用 (例：以匯流排耦合

器 )之單匯流排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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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 3.  組裝品之額定電流為組裝品所能配電之最大可容許負載電流，且在增加

額外之外向單元後，不能超過此值。  

 
5.3.2 電路之額定電流 (In c)  

電路之額定電流為該電路在正常使用條件下所能單獨承載之電流值。應在組裝

品之各零件溫升未超過 9.2 所規定之限制下承載此電流。  

備考 1.  電路之額定電流可低於安裝在此電路內之裝置的額定電流 (依個別裝置

標準 )。  

備考 2.  由於決定額定電流之因數複雜，因此無法提供標準值。  

 
5.3.3 額定峰值耐電流 (Ip k)  

額定峰值耐電流應等於或高於對電路連接之供電系統的預期短路電流峰值所指

定之值。  

 
5.3.4 (組裝品電路之 )額定短時間耐電流 (I c w)  

額定短時間耐電流應等於或高於供應電源之每一連接點的短路電流 (I c p)之預期

均方根值 (參照 3.8.10.3)。  

可對 1 個組裝品之不同持續時間 (例： 0.2 s、 1 s、 3 s)指定不同之值。  

關於交流，其電流值為交流組件之均方根值。  

 
5.3.5 組裝品之額定限制短路電流 (I c c)  

額定限制短路電流應等於或高於短路電流 (I c p)之預期均方根值，其持續時間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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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保護組裝品之短路保護裝置的操作。  

所規定之短路保護裝置的啟斷容量及電流限制特性 (I2 t ,  Ip k)應由組裝品製造廠

商聲明。  

 
5.4 額定多樣性因數 (RDF) 

額定多樣性因數為額定電流之標么值，其係由製造廠商指定，在考量相互熱動影

響下，組裝品之外向電路可連續及同時承載至該值。  

可針對下列項目指定額定多樣性因數。  

  電路群組。  

  整個組裝品。  

備考 1.  所假設之外向電路的承載，可為穩定連續電流，或熱動等效之變動電流 (參

照附錄 E)。  

額定多樣性因數可適用於在額定電流 (In A)下操作之組裝品。  

備考 2.  額定多樣性因數認定多重功能性單元實際上並不同時承載，或為間歇性承

載。  

有關進一步之細節，參照附錄 E。  

備考 3.  在挪威，導體之過載保護不應僅依據下游電路之多樣性因數的使用。  

 
5.5 額定頻率 (fn)  

電路之額定頻率為操作條件所涉及之頻率值。當組裝品係設計供不同頻率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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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提供每一電路之額定頻率。  

備考：  頻率宜在相關標準對結合之組件所規定之限制內。除非組裝品製造廠商另

有規定，該限制假設為額定頻率之 98 %及 102 %。  

 
5.6 其他特性  

應宣告下列特性。  

(a)  額外要求，視功能性單元之特定條件 (例：協調型式、過載特性 )而定。  

(b)  污染等級 (參照 3.6.9)。  

(c)  組裝品所設計使用之系統接地的型式。  

(d)  屋內型及 /或屋外型安裝 (參照 3.5.1 及 3.5.2)。  

(e)  靜置型或可動型 (參照 3.5.3 及 3.5.4)。  

( f)  保護等級。  

(g)  預定供技術人員或一般人員使用 (參照 3.7.12 及 3.7.14)。  

(h ) 電磁相容性 (EMC)分類 (參照附錄 J)。  

( i )  特殊使用條件 (若適用時 )  (參照 7.2)。  

( j)  外部設計 (參照 3.3)。  

(k)  機械撞擊保護 (若適用時 )  (參照 8.2.1)。  

( l )  構造型式－固定型或可動型零件 (參照 8.5.1 及 8.5.2)。  

(m) 短路保護裝置之種類 (參照 9.3.2)。  

(n ) 防電擊保護之措施。  

(o)  整體尺寸 (包括凸出部位，例：外蓋、門 )  (若有需要時 )。  

(p)  重量 (若有需要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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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資訊  

6 .1 組裝品名稱標示  

組裝品製造廠商應針對每一組裝品提供 1 個或多個標籤，並以經久耐用之方式標

示在適當位置，使得當組裝品在安裝及操作時，標籤可明顯易見及清楚易讀。以

檢驗及 10.2.7 之試驗檢查其符合性。  

應在名稱標籤上，提供下列有關組裝品之資訊。  

(a)  組裝品製造廠商之名稱及商標 (參照 3.10.2)。  

(b)  型號名稱或識別號碼或其他識別方法，以便能從組裝品製造廠商獲得相關資

訊。  

(c)  識別製造日期之方法。  

(d)  IEC 61439-X (應識別特定之〝X〞 )。  

備考：相關組裝品標準中，可具體規定須於名稱標籤上提供之額外資訊。  

 
6.2 文件  

6 .2.1 與組裝品有關之資訊  

隨組裝品提供之組裝品製造廠商技術文件中，應提供第 5 節可適用之所有介面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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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有關搬運、安裝、操作及維護之資訊  

組裝品製造廠商應在文件或型錄 (若有時 )中，提供有關組裝品及其內含設備之

搬運、安裝、操作及維護的資訊。  

若有必要，說明書應指示關於適當及正確運送、安裝及操作組裝品之特別重要

措施。在運送及搬運組裝品方面，有關重量之細節尤其重要。  

在組裝品製造廠商文件，應提供吊運裝置之正確位置與安裝及吊運附屬裝置 (若

適用時 )之螺紋大小，或在說明書中應提供如何搬運組裝品。  

在與組裝品之安裝、操作及維護有關之 EMC 方面，應規定所採取之措施 (若有

時 )  (參照附錄 J)。  

若專門供環境 A 使用之組裝品必須使用在環境 B 時，操作說明書中應包括下列

警語。  

注意  

本產品係供環境 A 使用。若在環境 B 中使用，可能產生不必要之電磁擾動，使用

者可能需要採取充分緩和之措施。  

當有必要時，上述文件應指示維護之建議範圍及頻率。  

若設備安裝之實體配置中的電路系統不明顯時，應提供適合之資訊，例：配線

圖或配線表。  

 
6.3 裝置及 /或組件識別  

組裝品內，應能識別個別電路及其保護裝置。識別標籤應清楚易讀、永久且適合

於物理環境中。所使用之任何名稱，應符合 IEC 81346-1 及 IEC 81346-2 之規定，

且與配線圖中所使用之名稱相同，該配線圖應符合 IEC 61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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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條件  

7 .1 正常使用條件  

符合本標準之組裝品，係供下述正常使用條件下使用。  

備考 1.  若使用非設備供此等條件使用之組件 (例：電驛、電子設備 )，宜採取適當

步驟，以確保正常操作。  

 
7.1.1 周圍空氣溫度  

7 .1.1.1 屋內型安裝之周圍空氣溫度  

周圍空氣溫度不超過 +40℃，且其在 24 h 期間內之不超過平均 +35℃。  

周圍空氣溫度之下限為 -5℃。  

7.1.1.2 屋外型安裝之周圍空氣溫度  

周圍空氣溫度不超過 +40℃，且其在 24 h 期間內之不超過平均 +35℃。  

周圍空氣溫度之下限為 -25℃。  

 
7.1.2 濕度條件  

7 .1.2.1 屋內型安裝之濕度條件  

在最高溫度 +40℃下，空氣之相對濕度不超過 50 %。在較低溫度下，可容許

較高之相對濕度，例： +20℃為 90 %。宜牢記，由於溫度變化，可能偶爾發

生適度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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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2 屋外型安裝之濕度條件  

在最高溫度 +25℃下，相對濕度可暫時高達 100%。  

 

 

 
7.1.3 污染等級  

污染等級 (參照 3.6.9)與組裝品所處之環境條件有關。  

有關箱體內之開關操作裝置及組件，可適用箱體中環境條件之污染等及。  

針對評估沿面距離及空間距離之目的，建立下列 4 種微環境之污染等級。  

污染等級 1 

無污染，或僅發生乾式、非傳導性污染。此污染未具影響性。  

污染等級 2 

除了預期偶爾由凝結造成暫時性傳導外，僅發生非傳導性污染。  

污染等級 3 

傳導性污染發生，或發生預期因凝結而變成具有傳導性之乾式、非傳導性污染。 

污染等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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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傳導性粉塵、雨或其他濕式條件而發生之連續傳導性。  

對於組裝品內之微環境，污染等級 4 不適用於本標準。  

除非另有規定，工業用組裝品一般供使用於污染等級 3 之環境中。然而，可考

量適用其他污染等級，視特別應用或微環境而定。  

備考：  設備用微環境之污染等級可能受箱體中安裝而影響。  

 
7.1.4 海拔  

安裝現場之海拔不超過 2,000 m。  

備考：  對於須在高海拔使用之設備，有必要考量電介質強度、開關操作能力及

空氣冷卻效果之降低。  

 
7.2 特殊使用條件  

當有任何特殊使用條件存在時，應符合可適用之特別要求，或者組裝品製造廠商

與使用者之間應達成特殊協議。若有此種例外使用條件存在時，使用者應通知組

裝品製造廠商。  

 

 
特殊使用條件包括下列實例。  

(a)  溫度、相對濕度及 /或海拔之值與 7.1 所規定者不同。  

(b)  溫度及 /或空氣壓力變化發生之速度使得組裝品內易發生異常凝結的情況。  

(c)  空氣因粉塵、煙、腐蝕性或輻射性顆粒、蒸汽或鹽而產生之重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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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暴露於強電場或強磁場中。  

(e)  暴露於極端氣候條件中。  

( f)  受菌類植物或小型生物攻擊。  

(g)  在存有失火或爆炸危險之位置的安裝。  

(h ) 暴露於強烈振動、衝擊、地震。  

( i )  載流容量或啟斷容量易受影響時之安裝，例：建造於機器中或凹進牆中之設

備。  

( j)  暴露於電磁除外之傳導及輻射擾動，及暴露於非 9.4 所述環境之電磁擾動。  

(k)  例外之過壓條件或電壓波動。  

( l )  供應電壓或負載電流中諧波過大。  

 
7.3 運送、儲存及安全期間之條件  

運送、儲存及安裝期間之條件 (例：溫度及濕度 )若與 7.1 所定義者不同時，組裝

品製造廠商與使用者應達成特殊協議。  

 
8.  構造要求  

8 .1 材料及零件之強度  

8 .1.1 一般  

組裝品應由能耐受在規定之使用條件中有可能遭遇之機械、電氣、熱及環境應

力的材料建構。  

可變化組裝品箱體之外部形狀，以適合其應用及使用，3.3 已定義某些範例。此

等箱體亦可由各種不同材料 (例：絕緣、金屬或此 2 者之組合 )建構。  

 
8.1.2 防腐蝕之保護  

應使用適當材料或對暴露表面施以保護性塗層，並考量正常使用條件 (參照

7.1)，以確保防腐蝕之保護。以 10.2.2 之試驗檢查此要求之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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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絕緣材料之特性  

8 .1.3.1 熱穩定性  

對於由絕緣材料製之箱體或箱體零件，應依 10.2.3.1 查證熱穩定性。  

8.1.3.2 絕緣材料之耐熱及耐火性  

8 .1.3.2.1 一般  

可能因內部電氣效應而暴露於熱應力之絕緣材料的零件，以及可能損害組裝

品安全性之劣化，不應受正常 (操作 )熱、異常熱或火之不利的影響。  

8.1.3.2.2 絕緣材料之耐熱性  

原始製造廠商應參考絕緣溫度指數 (例：依 IEC 60216 之方法決定 )或依 IEC 

60085 選取絕緣材料。  

 
8.1.3.2.3 絕緣材料耐受因內部電氣效應之異常熱及火  

使載流零件保持在適當位置所必要之零件及可能暴露於因內部電氣效應所

產生之熱應力的零件，此等零件之劣化可能損害組裝品之安全性，故此等零

件使用之絕緣材料，不應受異常熱及火不利的影響，且應以 10.2.3.2 之熾熱

線試驗進行查證。關於本試驗之目的，保護性導體 (PE)不視為載流零件。  

關於小型零件 (表面尺寸不超過 14 mm14 mm)，可使用替代性試驗 (例： IEC 

60695-11-5 之針焰試驗 )。當金屬材料相較於絕緣材料為大時，基於實際之

原因，可適用相同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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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耐紫外線輻射  

對於由絕緣材料製、預定於屋外使用之箱體或箱體零件，應依 10.2.4 查證耐紫

外線輻射性。  

8.1.5 機械強度  

含有鎖定裝置及門用鉸鏈之所有箱體或隔板，應具有足以耐受正常使用中及短

路條件期間 (參照 10.13)可能遭遇之應力的機械強度。  

可動零件 (包括任何插入互鎖 )之一定操作，應依 10.13 之試驗查證。  

8.1.6 吊運規定  

當有要求時，組裝品應備有適當之吊運規定。依 10.2.5 之試驗檢查符合性。  

 
8.2 組裝品箱體所提供之保護等級  

8 .2.1 耐機撞擊之保護  

若有必要時，組裝品箱體所提供耐機撞擊之保護等級，應以相關組裝品標準予

以定義，並依 IEC 62262(參照 10.2.6)進行查證。  

 
8.2.2 防止與帶電零件接觸、固體外物及水侵入之保護  

組裝品箱體所提供防止與帶電零件接觸、固體外物及水侵入之保護等級，應以

CNS 14165 之 IP 碼予以指示，並依 10.3 進行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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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 1.  在美國、加拿大及墨西哥，〝型式〞名稱係用於規定供組裝品用之〝保

護等級〞。關於在美國之應用，宜使用 CSA標準 C22.2 No.94.1及 N9. 94.2

所 規 定 之 適 當 箱 體 型 式 名 稱 。 。 關 於 在 墨 西 哥 之 應 用 ， 宜 使 用

NMX-J-235/1-ANCE y NMX-J-235/2-ANC 所規定之適當箱體型式名稱。 

 
封閉型組裝品在依組裝品製造廠商之說明書安裝之後，其保護等級應至少為 IP 

2X。從靜止面 (dead fron t)組裝品所提供之保護等級，應至少為 IP XXB。  

對於正常使用中未承受抬升之固定型組裝品，不適用 IP X2。  

對於無補充保護之屋外用組裝品，其第 2 個特性數字應至少為 3。  

備考 2.  關於屋外安裝，補充保護可為保護性屋頂或類似物。  

除非另有規定，當組裝品依製造廠商說明書進行安裝 (例：使組裝品之開放式裝

設面密封等 )時，製造廠商所指示之保護等級適用於整組組裝品。  

當整個組裝品不具有相同 IP 定額時，組裝品製造廠商應對個別零件宣告 IP 定額。 

不同之 IP 定額不應損害組裝品之預定使用。  

備考 3.  範例包括下列情況。  

  操作面為 IP 20，其他零件為 IP 40。  

  基座之排水孔為 IP XXD，其他零件為 IP 43。  

無 IP 碼可提供，除非已依 10.3 進行適當之查證。  

對於屋外用及屋內用、預定於高濕度及溫度在寬廣範圍變化之地點使用之封閉



 －41－ 

 

CNS  

式組裝品，應備有適合之配置 (通風及 /或內部加熱、排水孔等 )，以防止組裝品

內產生有害之凝結。然而，應同時維持保護等級。  

 
8.2.3 具可動零件之組裝品  

對組裝品所指示之保護等級，正常中係適用於可動零件之連接位置 (參照 3.2.3)。 

於移除可動零件後，若不可能維持原始之保護等級時 (例：使門閉合 )，在關於

應採取何種措施以確保有充分之保護方面，組裝品製造廠商與使用者應達成協

議。  

當使用擋門 (shut ter )以對帶電零件提供充分保護時，應固定擋門，以防止其被意

外移除。  

 
8.3 空間距離及沿面距離  

8 .3.1 一般  

有關空間距離及沿面距離之要求，係以 IEC 60664-1 之原理為基礎，且係用於

在安全範圍內提供絕緣協調。  

形成組裝品之一部分的設備，其空間距離及沿面距離應符合相關產品標準之要

求。  

當設備併入組裝品內時，在正常使用條件期間，應維持所規定之空間距離及沿

面距離。  

關於在分離之電路之間標定空間距離及沿面距離之尺寸時，應使用最高之電壓

定額 (在空間距離方面為額定衝擊耐電壓，且在沿面距離方面為額定絕緣電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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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距離及沿面距離適用於相對相、相對中性點，且除了導體直接連接至地之

情況外，適用相對地及中性點對地。  

關於裸帶電導體及終端 (例：匯流排、設備與電纜掛耳 ( lug)間之連接 )，其空間

距離及沿面距離應至少等同於對直接相連結之設備所規定之空間距離及沿面距

離。  

在組裝品宣告定額以下之短路效應，在匯流排及 /或連接線之間，不應使空間距

離或沿面距離永久降低。箱體零件之變形，或內部隔板、障壁及障礙物因短路

產生之變形，不應使空間距離或沿面距離永久降低至 8.3.2 及 8.3.3(亦可參照

10.11.5.5)所規定之值以下。  

 
8.3.2 空間距離  

空間距離應足夠，以便達到所宣告之電路額定衝擊耐電壓 (U i mp )。空間距離應如

表 1 之規定，除非分別依 10.9.3 及 11.3 進行設計查證試驗及例行衝擊耐電壓試

驗。  

以量測決定空間距離之方法，如附錄 F 所示。  

備考：在美國及墨西哥，國家電氣法規係用於規定最低空間距離。在美國，可

適用國家電氣法規 NFPA 70 之 408.56 文章。在墨西哥，可適用 NOM-001-SEDE。

關於此等應用，建議使用本標準附錄 L 之表 L.1 選取空間距離。關於在加拿大

之應用，加拿大電氣法規第 2 部產品安全標準中已有規定最低電氣空間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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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沿面距離  

原始製造廠商應為組裝品電路選取額定絕緣電壓 (U i)，並應從該電路中決定沿

面距離。對於任何已知電路，額定絕緣電壓不應小於額定操作電壓 (Ue)。  

在任何情況中，沿面距離不應小於相聯結之最低沿面距離。  

沿面距離應對應於 7.1.3 所規定之污染等級，且在表 2 所示之額定絕緣電壓下，

應對應於相對應之材料群組。  

以量測決定空間距離之方法，如附錄 F 所示。  

備考 1.  無機絕緣材料 (例：玻璃或陶器 )不會留下痕跡，其沿面距離不需要大於

其相聯結之空間距離。然而，宜考量迅裂放電之風險。  

備考 2.  在美國及墨西哥，國家電氣法規係用於規定最低空間距離。在美國，可

適 用 國 家 電 氣 法 規 NFPA 70 之 408.56 文 章 。 在 墨 西 哥 ， 可 適 用

NOM-001-SEDE。關於此等應用，建議使用本標準附錄 L 之表 L.1 選取

空間距離。關於在加拿大之應用，加拿大電氣法規第 2 部產品安全標準

中已有規定最低電氣空間距離。  

藉由使用最小高度為 2 mm 之肋，沿面距離可降低，但無論肋之數量為何，皆

不應低於表 2 之值的 0.8 倍，且不應小於相聯結之最小空間距離。以機械性之

要求，決定肋之最小基座 (參照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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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防電擊之保護  

8 .4.1 一般  

組裝品中，設備及電路應予以適當配置，以便於其操作及維護…且同時間應確

保必要之安全等級。  

下列要求係用於當組裝品安裝於符合 IEC 60364 系列之電氣系統中時，能確保

獲得所要求之保護性措施。  

備考：有關一般可接受之保護性措施，參照 IEC 61140 及 IEC 60364-4-41。  

此等保護性措施對於組裝品尤其重要，將在 84.2 至 8.4.6 中重述。  

 
8.4.2 基本保護  

8 .4.2.1 一般  

基本保護係用於防止與危險帶電零件直接接觸。  

可在組裝品本身上藉由適當構造措施，或在安裝期間採取額外措施，以達到基

本保護；此可能需要由組裝品製造廠商提供資訊。  

所須採取之額外措施的範例，為在僅容許獲授權之人員接近之處安裝開放型組

裝品之安裝，而無進一步提供。  

當以構造性措施達到基本保護時，可選擇 8.4.2.2 及 8.4.2.3 所示之 1 種或多種

保護性措施。若相關組裝品標準內未規定保護性措施時，保護性措施之選擇應

由組裝品製造廠商宣告。  

 
8.4.2.2 由絕緣材料提供之基本絕緣  

應以僅能以破壞方式或使用工具始可移除之絕緣，完全覆蓋危險帶電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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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緣應由能經久耐受在使用中可能遭受之機械、電氣及熱動應力的適當材料製

成。  

備考：範例為嵌入絕緣之電氣組件及絕緣導體。  

僅油漆、清漆及亮漆不視為能滿足基本絕緣之要求。  

 
8.4.2.3 障壁或箱體  

空氣絕緣之帶電零件應位於箱體之內，或位於保護等級至少為 IP XXB 之障壁

之後。  

在站立區以上之高度等於或低於 1.6 m 的可接近式箱體，其水平頂部表面應提

供至少 IP XXD 之保護等級。  

在考量相關外部影響下，障壁及箱體應穩固固定於適當位置，且應具有充分穩

定性及耐久性，以維持所需要之保護等級，並在正常使用條件下與帶電零件有

適當之分隔。傳導性障壁或箱體與障壁所保護之帶電零件之間的距離，不應小

於在 8.3 中對空間距離及沿面距離所規定之值。  

當有必要移除障壁或開啟箱體或移除箱體之零件時，僅在符合下列 (a)至 (c)其

中 1 項條件時始可。  

(a)  使用鑰匙或工具 (例：任何機械之輔助 )開啟門、外蓋或使互鎖無效。  

(b)  在電源與帶電零件隔離後，障壁或箱體提供基本保護以防止帶電零件，僅

在替換後或障壁或箱體再閉合後，始可能恢復電源。在 TN-S 系統及 TN-C-S

系統中，中性導體不需要隔離或切換 (switched) (參照 IEC 60364-5-53: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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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1.2)。  

範例：藉由以隔離器使門互鎖，使得當隔離器開啟時，門始能開啟，且當

門開啟時，在未使用工具情況下不可能使隔離器閉合。  

備考：在挪威，中性點導體應予以隔離或切換 (switched)。  

(c)  當保護等級至少 IP XXB 之中間障壁防止與帶電零件接觸 (例：僅使用鑰匙

或工具使可移除障壁 )。  

 
8.4.3 故障保護  

8 .4.3.1 安裝條件  

組裝品應包括保護性措施，並應適合於依 IEC 60364-4-41 所設計之安裝。適

合於特別安裝 (例：鐵道、船 )之保護性措施，應由組裝品製造廠商與使用者達

成協議。  

當在電氣網路中使用 TT 接地系統時，應在組裝品中採用下列措施。  

(a)  內向連接之雙重或強化絕緣。或  

(b)  內向電路上之殘餘電流裝置 (RCD)保護。  

此規定須由使用者與製造廠商協議。  

 
8.4.3.2 關於保護性導體在促進自動切離供應電源方面之要求  

8 .4.3.2.1 一般  

每一組裝品應具有保護性導體，以便於自動切離供應電源，並提供下列保護。 

(a)  對組裝品內之故障結果 (例：基本絕緣之失效 )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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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通過組裝品供電之外部電路故障結果 (例：基本絕緣之失效 )的保護。  

有關須符合之要求，如下列節次所示。  

有關識別保護性導體 (PE、 PEN)之要求，如 8.6.6 所示。  

 
8.4.3.2.2 關於在組裝品內提供防止發生故障結果之保護的接地連續性之要求  

組裝品之所有暴露性導電零件應予以互連在一起，且連接至供應電源之保護

性導體，或經由接地導體連接至接地配置。  

可藉由金屬螺釘連接、焊接或其他傳導性連接，或藉由分離之保護性導體，

達到此等互連。  

備考：以使用耐磨面漆 (abrasion  r esistant  fin ish)之組裝品的金屬零件 (例：具

粉末塗層之壓蓋板 (gland pla te))，保護性接地之連接需要移除或穿透

塗層。  

有關查證在組裝品暴露性導電零件與保護性電路之間的接地連續性之方

法，如 10.5.2 所示。  

有關此等連接之連續性，應適用下列項目。  

(a)  當移除組裝品之一部分時 (例：於例行維護時 )，組裝品其餘部分之保護性

電路不應中斷。  

若所採取之預防措施能保證永久具有良好之導電率 (conduct ivi t y)，則在組

裝組裝品之各種不同金屬零件時所使用之工具，視為能足以確保保護性

電路之連續性。  

可撓性或易折曲之金屬電路不應作為保護性導體，除非其係設備供此種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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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倘若超過超低電壓 (ELV)之限制值的電氣設備未連接至蓋子 ( l id)、門板及

類似物時，則一般之金屬螺釘連接及金屬鉸鏈視為足以確保連續性。  

 
若電壓超過超低電壓限制值之設備附屬在蓋子 ( l id)、門或蓋板，則應採取額

外措施，以確保接地連續性。此等零件應裝配保護性導體 (PE)，其截面積依

表 3 之規定，視所附屬之設備的最高額定操作電流 I e 而定。或若所附屬之設

備的額定操作電流小於或等於 16 A 時，應針對此用途 (防腐蝕保護之滑動接

點、鉸鏈 )特別設計及查證等效電氣連接。  

無法藉由裝置之固定工具 (fixing mens)連接至保護性電路之裝置，其暴露性

導電零件應以依表 3 之截面積所選取的導體，連接至組裝品之保護性電路。 

基於下列原因，不會構成危險之組裝品，其暴露性導電零件不需要連接至保

護性導體。  

－  因為無法接觸其大表面或以手握持。  

－  或因為其體型小 (約 50 mm×50 mm)，或位於不會接觸帶電零件之處。  

此適用於螺釘、鉚釘及銘牌。其亦適用於接觸器或電驛之電磁體、變壓器之

磁芯、釋放器之某些零件或類似物，無論其大小為何。  

當可動零件配備金屬支撐表面時，倘若，施於此等表面之壓力足夠大時，此

等表面應視為足以確保保護性電路之接地連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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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2.3 關於透過組裝品供電之外部電路中，提供防止發生故障結果之保護的保護性

導體之要求  

組裝品內之保護性導體應予妥善設計，使其能耐受外部電路中之故障所產生

之最高熱動及動態應力，該外部電路係位於透過組裝品供電之安裝地點。可

使用傳導性結構零件，作為保護性導體或保護性導體之一部分。  

除了不需要依 10.11.2 查證短路耐受強度者之外，應依 10.5.3 進行查證。  

原則上，除了下述情況除外，組裝品內之保護性導體不應包括切離裝置 (開

關、隔離器等 )。  

在保護性導體運行中，應容許鏈結，其可藉由工具移除，且僅可由獲授權之

人員接近 (此等鏈結可能需要進行某些試驗 )。  

當可藉連接器裝置或插頭 /插座裝置中斷連續性時，保護性電路應僅在帶電

導體已中斷後始中斷，且應在帶電導體重新連接之前建立連續性。  

在含有傳導性材料製之結構性零件、骨架、箱體等之組裝品，若備有保護性

導體，其不需要與此等零件絕緣。電壓操作式故障偵測裝置之導體 (包括連

接至分離之接地電極的導體 )，當其製造廠商有規定時，應予以絕緣。  

外部導體預定連接之組裝品，其內之保護性導體的截面積，不應小於以附錄

B 所示之公式輔助下計算所得之值，此計算係使用可能發生之最高故障電流

及故障持續期間並考量用以保護相對應帶電導體之短路保護性裝置 (SCPD)

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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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PEN 導體，適用下列額外要求。  

－  最小截面積應為 10 mm 2  (銅 )或 16 mm 2  (鋁 )。  

－  PEN 導體之截面積應不小於對中性點導體 (參照 8.6.1)所要求之截面積。 

－  在組裝品內， PEN 導體不需要絕緣。  

－  結構性零件不應作為 PEN 導體使用。然而，可使用銅或鋁製之裝設軌，

作為 PEN 導體。  

有關外部保護性導體用之端子的要求細節，參照 8.8。  

 
8.4.3.3 電氣隔離  

個別電路之電氣隔離係用於防止透過接觸暴露性導電零件而電擊，該暴露性

導電零件可能因電路基本絕緣中之故障而通電  

有關此種保護型式，參照附錄 K。  

 

 
8.4.4 藉由總絕緣之保護  

備考：依 IEC 60364-4-41 之 412.2.1.1，〝總絕緣〞等同於第 II 類設備。  

關於基本及故障保護，在使用總絕緣下，應符合下列要求。  

(a)  設備應完全封閉在絕緣材料內，該材料等同於雙重或強化絕緣。箱體應載

有 符號，從外面應可顯而易見該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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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任何時候，箱體不應被導電零件刺穿，以致故障電壓可能從箱體內部引

至外部。  

此表示金屬零件 (例：致動器軸 )基於構造之理由必須穿過箱體，應在相體內

部及外部使金屬零件與帶電零件予以絕緣，使其免於組裝品內之所有電路的

最高額定絕緣電壓及最高額定衝擊耐電壓。  

若致動器係由金屬製成 (無論有無以絕緣材覆蓋 )，其應備有針對組裝品內所

有電路之最大額定絕緣電壓及最大衝擊耐電壓所額定之絕緣。  

若致動器主要係由絕緣材料製成，在絕緣失效事件中可能變成可接近式之任

何金屬零件，亦應與帶電零件絕緣，使其免於組裝品內之所有電路的最高額

定絕緣電壓及最高額定衝擊耐電壓。  

 
(c)  當組裝品準備操作且連接至電源時，箱體應封閉所有帶電零件、暴露性導

電零件及屬於保護性電路之零件，使其無法被觸及。箱體應提供至少 IP 2XC

之保護等級 (參照 CNS 14165)。  

保護性導體延伸至與組裝品負載側連街之電氣設備，該保護性導體若須通過

暴露導電零件已絕緣之組裝品，則應備有供連接外部保護性導體用之必要端

子，且以適合之標示予以識別。  

在箱體內部，應以使帶電零件絕緣之相同方法，使保護性導體及其端子與帶

電零件及暴露性導電零件絕緣。  

(d)  組裝品內之暴露的導電零件，不應連接至保護性電路，換言之，其不應包

含於使用保護性電路之保護措施中。此亦適用於內建式設備，即使其具有

工保護性導體用之連接端子。  

(e)  箱體之門或外蓋若不需要使用工具即能開啟，則應提供絕緣材料製之障

壁，其不僅將提供防止意外接觸可接近之帶電零件的保護，亦提供防止接



－52－ 

 

CNS  

觸僅在開啟後始具可接近性之暴露的導電零件。然而，除了在使用工具之

情況外，此障壁不應可被移除。  

 
8.4.5 穩態接觸電流及電荷之限制  

若組裝品含有之設備項目在關閉 (switch  off)後可能具有穩態接觸電流及電荷

(電容器等 )，需要有警告牌。  

小電容 (例：使用在滅弧、延遲電驛反應等 )不應視為具危險性。  

備考：  在與供應電源切離後，若靜電荷產生之電壓在不到 5 s 內降至低於於直

流電壓 60 V，則意外之接觸不視為具危險性。  

 
8.4.6 操作及使用條件  

8 .4.6.1 由一般人員操作之裝置及由一般人員更換之組件  

當操作裝置時或更換組件時，應維持防止與帶電零件有任何接觸之保護。  

最小之保護位準應為 IP XXC。在更換某些燈泡或熔絲鏈期間，容許大於 IP XXC

保護等級所定義之開口。  

 
8.4.6.2 與獲授權人員使用之可接近性有關的要求  

8 .4.6.2.1 一般  

關於獲授權人員使用之可接近性，在組裝品製造廠商與使用者協議下，應符

合下列 8.4.6.2.2 至 8.4.6.2.4 之其中 1 種要求。此等要求應與 8.4.2 所規定之

基本保護互補。  

若獲授權人員可使互鎖失效而開啟組裝品之門或外蓋，則互鎖應自動恢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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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閉合門或更換外蓋。  

 
8.4.6.2.2 與檢驗及類似操作之可接近性有關的要求  

組裝品應妥善建構，使得依組裝品製造廠商與使用者之協議下，當在組裝品

在使用中及欠電壓時，可執行某些操作。  

此種操作可包括下列項目。  

－  目視檢驗下列項目。  

  開關操作裝置及其他設備。  

  電驛及釋放器之設定及指示器。  

  導體之連接及標示。  

－  電驛、釋放器及電子裝置之調整及重置。  

－  熔線鏈之更換。  

－  指示燈之更換。  

－  某些故障位置操作，例：以經適當設計及絕緣之裝置所量測之電壓及電

流。  

 
8.4.6.2.3 與維護時之接近性有關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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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鄰近之功能性單元或群組仍在欠電壓情況下，為了能依組裝品製造廠商與

使用者之協議於組裝品中隔離之功能性單元或功能性單元之隔離群組上進

行維護，應採取必要措施。其選擇取決於使用條件、維護頻率、獲授權人員

之能力及當地安裝規則等因素。此措施包括下列項目。  

－  實際之功能性單元或群組與鄰近之功能性單元或群組之間有充分之空

間。維修期間有可能移除之零件，建議儘可能具有可保留之緊固裝置。  

－  使用所設計及配置之障壁或障礙物以提供保護，防止與鄰近之功能性單

元或群組中之設備直接接觸。  

－  使用端子屏蔽。  

－  每一功能性單元或群組使用分隔室。  

－  插入組裝品製造廠商所提供或規定之額外保護裝置。  

 
8.4.6.2.4 在欠電壓下，與延伸接近性有關之要求  

在組裝品之其他部位仍在欠電壓之情況下，當有需要使具有額外功能性單

元或群組之組裝品能進一步延伸，則應在組裝品製造廠商與使用者協議

下，適用 8.4.6.2.3 所規定之要求。當既存之電纜在欠電壓情況下，此等要

求亦適用於額外外向電纜之插入及連接。  

匯流排之延伸及額外單元與其內向電源之連接，不應在欠電壓下進行，除

非組裝品係設計供此用途。  

 
8.4.6.2.5 障礙物  

障礙物應避免下列情況。  

－  人體意外接近帶電零件。或  

－  在正常使用中，於帶電設備之操作期間意外與帶電零件接觸。  

障礙物可在未使用鎖匙或工具之下移除，但應予以固定，以防止意外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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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電性障礙物與其所保護之帶電零件之間的距離，不應小於 8.3 對空間距離

及沿面距離所規定之值。  

當導電性障礙物與危險帶電零件之間僅以基本保護隔開，則其為暴露性導

電性零件，且亦應採用故障保護用之措施。  

 
8.5 開關操作裝置與組件之合併  

8 .5.1 固定型零件  

關於固定型零件 (參照 3.2.1)，主電路 (參照 3.1.3)之連接僅應當組裝品非在欠電

壓情況下始連接或切離。通常，固定型零件之移除及安裝，需要使用工具。  

固定型零件之切離，應需要使整個或部分組裝品隔離。  

為防止未獲授權之操作，開關操作裝置可備有裝置，使其固定在 1 個或多個位

置。  

備考：當容許在帶電電路上工作時，相關安全預防措施可能是有必要的。  

 
8.5.2 可動零件  

可動零件應妥善建構，使得當主電路在帶電情況下，其電氣設備能安全地從主

電路移開或連接至主電路。可動零件可備有插入互鎖 (參照 3.2.5)。  

從一個位置轉移至另一位置期間，空間距離及沿面距離 (參照 8.3)應符合要求。 

可動零件應配備一裝置，其確保僅在主電路已與負載切離之後，可動零件始能

移除或插入。  

為防止未獲授權之操作，可動零件或其相關聯之組裝品位置可備有可鎖定之裝

置，使其固定在 1 個或多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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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 開關操作裝置與組件之選擇  

合併於組裝品中之開關操作裝置及組件，應符合相關標準之規定。  

關於組裝品之外部設計方面 (例：開放型或封閉型 )、其額定電壓、額定電流、

額定頻率、使用壽命、投入與啟斷容量、短路耐受強度等，開關操作裝置及組

件應適合於特別應用。  

額定絕緣電壓及安裝在電路中之裝置的額定衝擊耐電壓，應等於或高於對該電

路所指定之相對應值。在某些情況中，過電壓保護可能有必要，例：符合過電

壓類別 II 之設備 (參照 3.6.11)。具有短路耐受強度及 /或啟斷容量之開關操作裝

置及組件，其不足以耐受在安裝位置所可能發生之應力，應以限流保護裝置

(例：熔線或斷錄器 )予以保護。當選擇內建式開關操作裝置用之限流保護裝置

時，應考量裝置製造廠商所規定之最大可容許值，並同時考量協調 (參照 9.3.4)。 

開關操作裝置及組件之協調，例：具短路保護裝置之電動機啟動器的協調，應

符合相關標準之規定。  

備考：有關指引，參照 IEC/TR 61912-1 及 IEC/TR 61912-2。  

 
8.5.4 開關操作裝置與組件之安裝  

開關操作裝置及組件應依製造廠商提供之說明書安裝，並用金屬線縛在組裝品

中，並使得在正常操作中所出現之相互影響 (例：熱、開關操作放射、振動、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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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場 )下，不會損害其正常之功能性。在電子組裝品方面，此可能有必要分離或

掩蔽所有電子訊號處理電路。  

當安裝熔線時，原始製造廠商應敘明須使用之熔線鏈的型式及定額。  

 
8.5.5 可接近性  

調整及重置裝置必須在組裝品內操作，應可容易接近。  

裝設在相同支撐物 (裝設板、裝設架 )上之功能性單元及其外部導體用之端子，

應予以適當配置，使得在裝設、配線、維護及更換時可予以接近。  

除非組裝品製造廠商與使用者之間另有協議，應適用下列與落地裝設式組裝品

有關之接近性要求。  

－  端子 (不包括保護性導體用之端子 )應位於組裝品基座以上至少 0.2 m 之處，

且此外，應置於能容易連接至電纜之處。  

－  須由操作者讀取之指示儀表，應位於組裝品基座以上 0.2 m 與 2.2 m 之間的

區域內。  

－  操作裝置 (例：把手、按扭 )或類似物，應位於適當高度，使其可容易操作；

此表示其中心線應位於組裝品基座以上 0.2 m 與 2.2 m 之間的區域內。不常

操作之裝置 (例：每月少於 1 次 )，可安裝在 2.2  m 以下之高度。  

－  在組裝品基座以上 0.8 m 與 1.6 m 之間的區域內，應可接近緊急開關操作裝

置用之致動器 (參照 IEC 60364-5-53:2001 之 536.4.2)。  

備考：在某些國家，國家法規或規定可進一步限制最低及最高之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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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 障壁  

手動開關操作裝置用之障壁應予以妥善設計，使得開關操作放射不會對操作者

造成危險。  

為使更換熔線鏈之危險降至最低，應採用相間障壁 ( in terphase barr ier )，除非熔

線之設計及位置不需要採用。  

 
8.5.7 操作方向及開關操作位置之指示  

組件及裝置之操作位置應能清楚識別。若操作方向不符合 IEC 60447 之規定，

則應能清楚識別操作方向。  

 
8.5.8 指示器燈及按鈕  

除非相關標準另有規定，指示器燈及按鈕之顏色，應符合 IEC 60073 之規定。  

 
8.6 內部電路及連接  

8 .6.1 主電路  

匯流排 (裸露或絕緣 )應予以妥善配置，使其不預期會發生內部短路。其額定應

至少符合有關短路耐受強度 (參照 9.3)之規定，並應設計為能至少耐受匯流排之

電源側上的保護裝置所限制之短路應力。  

在 1 個區段內，倘若主匯流排與功能性單元電源側之間的導體經適當配置後，

在正常操作下不會超過相間及 /或相與地間之內部短路，則主匯流排與功能性單

元電源側之間的導體及此等單元所包含之組件，其額定可為每一單元內之個別

短路保護裝置之負載側上所發生之降級短路應力之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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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組裝品製造廠商與使用者另有協議，三相及中性電路內之中性點最小截面

積應如下。  

  對於相導體截面積在 16 mm 2 以下之電路，為相對應之相的截面積之 100 %。  

  對於相導體截面積超過 16 mm 2 之電路，為相對應之相的截面積之 50 %，但最

小為 16 mm 2。  

其係假定中性電劉不超過相電流之 50 %。  

備考：  對於會導致高的零序諧波 (例：3 次諧波 )值之某些應用，可能需要較大截

面之 N 導體，因為此等相諧波加總至 N 導體中，並導致在較高頻率下有

高電流負載。此須由組裝品製造廠商與使用者進行特殊協議。  

PEN 之尺寸應依 8.4.3.2.3 之規定。  

 
8.6.2 輔助電路  

輔助電路之設計應考量電源接地系統，並確保帶電零件與暴露導電零件之間的

接地故障或故障，不應造成意外之危險操作。  

通常，輔助電路應予以保護，防止短路之影響。然而，若短路保護裝置易於造

成危險，則不應備有短路保護裝置。在此種情況中，輔助電路之導體應予以妥

善配置，使其預期不會發生短路。  

 
8.6.3 裸導體及絕緣導體  

在正常操作中發生之正常溫升、絕緣材料老化及震動的作用後，載流零件之連

接不應遭受過大之變更。特別是，應考量在不同金屬之熱膨脹及電解作用的影

響，以及材料對所達到之溫度的耐久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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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確保有充分且持久之接觸壓力的方式，建立載流零件之間的連接。  

 
若在試驗之基礎 (參照 10.10.2)上進行溫升之查證，則導體之選擇及在組裝品嫩

所使用之截面積，應為原始製造廠商之責任。若依 10.10.3 之規則進行溫升之查

證，則導體之最小截面積應依 IEC 60364-5-52 之規定。有關如何針對組裝品內

之條件調整本標準之範例，如附錄 H 之表所示。除了導體之載流容量之外，依

下列原則選取。  

－  組裝品可能承受之機械應力。  

－  用於設置及固定導體之方法。  

－  絕緣之型式。  

－  所連接之組件型式 (例：符合 IEC 60947 系列之開關裝置及控制裝置；電子裝

置或設備 )。  

 
在絕緣實心或可撓性導體方面，  

－  其額定應至少有關電路之額定絕緣電壓 (參照 5.2.3)。  


